課程教學大綱
	課程名稱(中文)：
	法學方法與憲法思維專題研究(一) 
	開課單位：
	法律所

	課程名稱(英文)：
	 Legal Method and Constitutional Thought
	課程代碼：
	

	授課教師：
	吳信華, 高文琦
	分機：
	

	
	
	E-Mail：
	lawhhw@ccu.edu.tw
wenchikao@yahoo.com.tw

	學分數：
	  2
	必/選修：
	選修
	開課級別：
	碩士在職專班

	課程概述：
	    本課程「法學方法與憲法思維(一)」主要在於討論法學方法的思維, 以及尤其法學方法在憲法上的適用。

    在授課內容上先以相關法學方法的理論為說明, 更結合釋憲實務的案例做討論。本學期先暫主要以「基本權利」的案例為主(並及於其他相關憲法議題), 下學期則為「國家機關組織」的部份。

    以下為本學期主要的授課議題，請同學事先準備：

1. 法學方法與憲法 (基礎論述)
2. 憲法上基本權利保障的概念與意涵: 釋242、111憲判8
3. 基本權利的合憲性審查的方法論: 憲法§23, 釋443、釋584、釋749
4. 基本權利的保護範圍: 釋414、釋577、釋794、釋806
5. 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的思維方法: 釋626、釋649
6. 比例原則的進階思考: 釋744、釋794、釋807
7. 平等原則的進階思考: 釋666、113憲判6
8. 法律明確性的的思維方法: 釋804、釋777
9. 價值作為憲政秩序-轉型正義: 釋字793
10. 利益衡量與憲法釋義學: 呂特判決
11. 緊急命令與國家緊急狀態: 釋543
12. 總統作為憲法機關：釋627
13. 主權與主權者- 國家代表與人民代表：憲法第2條、第35條
14. 國家任務與公用事業: 釋764、釋428
15. 分裂國家法制-兩岸人民關係條例：釋 710
16. 公民不服從與人民守法義務：「太陽花」判決


	教學目標：
	    使修課同學對法學方法及憲法的學習能夠更為完整且有體系，從而建構理性的思考能力。

	教學方式：
	    授課教師講解上述相關議題, 並由同學參與討論。。

	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相符程度說明：
	    本課程乃在於引導學生對於法學方法及憲法議題的思考，此種思考能力應屬法學研究、乃至相關實務所不可或缺者。

	授課教師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	1、 教師專長：
	憲法、法學方法論

	
	2、 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	授課教師對於法學方法與憲法的教學與研究，均有相當的經驗與一定的研究成果。

	成績計算方式：
	    學期報告70%, 上課情況30%; 或老師於上課時可能會另有說明調整。
    期末報告有相關要求與固定格式, 上課時會有所說明, 務請注意!

	參考書目：
	吳信華，憲法思維導論，2025年5月一版，元照。
上課時詳細說明。

	備註：
	請尊重智慧財產權，不得非法影印教師指定之教科書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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